
最熟悉的陌生人：修編 彰安國中 

李雅慧 



目錄 Contents 

修編步驟 系統修正 腦筋急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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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編步驟 



When: 

組織調整  

How: 

1.準備資料 

2.製作編制表+

修正對照表 

PS.12人以上   

試算表+比例表 
函送縣府 

通知人事處協

助D5系統調整 

 縣府轉發考試

院核定函 

銓敘部作業系

統製作職務歸

系案 

職務歸系案(紙

本)送縣府轉陳

銓敘部 

職務歸系核備

公文 

WEBHR組織編

制系統調整 

4 

修編步驟 



修編步驟STEP1：何時啟動修編？？ 

5 

組織調整 

首長交辦 

法令修正 



修編步驟STEP2：準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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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一次修編考試院備查函 

2 

之前的編制表 



修編步驟STEP2：準備資料 

7 

為什麼要準備前
一次的修編函？ 

專業性 

節省時間 

依照說明，
逐一修改 



8 

1.確認表末是否有留用人員 

為什麼要拿之前
的編制表？ 

2.確認留用人員是否已經
改置或離職 

修編步驟STEP2：準備資料 



修編步驟STEP2：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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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字（一、二、三….），
非阿拉伯數字 

各機關（構）學校
組織法規訂列體例
用語彙整表 

職務列等表
說明 

各機關組織法規
涉及考銓業務事
項作業要點 



修編步驟STEP3：製作編制表及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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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要求修正處、組邊調整處 

首長交辦內容、法規修正處 

員額數字正確性 

符合體例（請逐字） 

再次確認生效日期 



備考欄體例錯誤 

得列薦任、 

得列第六職等 

106年10月16日生效→ 

一百零六年十月十六日 

生效日期體例錯誤 

不要用阿拉伯數字 

  

附註一二三 
鑒任→薦任  

漏字、少字、錯字 

A B C D 

修編步驟STEP3：編制表常見錯誤 



修編步驟STEP4：銓敘部試算表（12個人以上） 

12 

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服務園地 

  

試算區 

 

各機關官等職等配置試算 

（生效日99.9.2以後） 

 

限用IE瀏覽器  



修編步驟STEP4：銓敘部試算表（12個人以上） 

13 



修編步驟STEP4：官等比例表(12個人以上) 

14 

員額數/編
制數 



修編步驟STEP5：函報縣府+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試算表、官等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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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編步驟STEP6：縣府核備函 
             （考試院備查函+編制表） 
 

昔： 

收到考試院的備查函（不論生效日
是什麼時間），D5系統一定要調整 

今： 

報送考試院前，D5系統就要調整好！ 



修編步驟STEP7：職務歸系案（註銷、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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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網路作業
系統作業 

（https://iocs.mocs.gov.tw/portal/index.aspx） 

 

+ 
函縣府 

報送案別：300 

公文 職務歸系註銷表 

公文 
職務歸系歸系表 

（註銷表） 

職務說明書 

（一式三份） 

修編核定後30日內完成 



修編步驟STEP8：職務說明書 

17 

1.最多5項（含5項） 

2.比例由高到低。 

3.最後一項 一定要是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輸入填表日期 

機關首長、副首長、主
任秘書等不隸屬各單位
之職務，應填寫「本機
關」 

職務編號說明 

職系說明書 



修編步驟STEP10：額外提醒  
                      

18 

1.職務輪調或異動 
2.原缺職務列等調整 
3.職務編號異動 

 

派免建議函 

 

縣府 

 

收到派令 

 

送審、動態登記 

 

修編步驟STEP9：縣府核定函 
（職務歸系表（註銷表）+職務說明書+銓敘部備查函）  
                      

乾坤大挪移 

內部大地震 



2 系統修正 



系統修正：WEBHR組織編制系統調整 

20 

編制員額 

職務編號 

個人資料 

核備編制表 

核定職務歸系案 

重新選定職務

編號 

操作步驟： 

人事處網站-> 便民服
務 > 人事人員專區 > 

組織編制【WebHR扣
合作業】 

 



動動腦 03 



大家來找碴：請圈選出下列錯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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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辦事原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

五職等 1 

組長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

七職等 
2 

課員 委任或薦任 

委任第五職等
或薦任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2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五

職等 

1 

 

得列第六職等(係
單一編制計給) 

會
計
室 

主 

任 
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
暫列 



Have a nice day! 
 


